附件2：中国能源研究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
填写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意见提出人信息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
	职务
	
	单位部门
	

	具体意见和建议

	标准名称
	

	序号
	标准章条或页码
	原条文内容
	意见或建议
	理由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
	总体意见
	

	专家签名
	


请于2025年10月11日前反馈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金融和法律分会 邮箱：eflaw@cers.org.cn  

联系人：常云岭 010-82866606，13370313913

